
华中科技大学教学实验室设备更新维护项目立项管理流程 

项目负责人提交申请至院系
初评 

实设处发布申报通知 

院系初评 

形式审查 

实管科受理申报材料 

集中评审 

实验教学与平台 
建设工作组审议 

分管校领导 
和学校决策 
会议审批 

驳回申请 

启动项目建设 

专家组初审并现场考察 

专家组进行项目经费审核 

签订任务书 

返回项目负责
人修改再提交 

备注：本工作流程依据《华中科技大学本科教学实验室仪器设备更新维护项目管理实
施细则》实设字〔2024〕17号制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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